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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安全與衛生教育委員會」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5年6月9日（星期二）上午11時00分 

開會地點：515會議室 

主  席：邱校長炳坤                             紀  錄：傅代立 

出列席單位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決議處理情形：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處理情形 

有關 115年度學校衛生工作

計畫，學務處可參考其他學

校精進作法，做為本校配合

及改善之依據。 

學務處生健組： 

經參考國內大專校院健康促進推動作法，如國

立清華大學將健康飲食、健康體能、菸害防

制、性教育暨愛滋防治及急救教育等納入系列

活動，並結合系所辦理健康促進講座；臺北市

立大學則於健康體位議題中，運用運動性社

團、體適能社團及獎勵制度，推動學生健康行

為養成。 

本校為體育大學，學生運動及健康促進相關社

團發展成熟，具備導入學生團體共同推動之基

礎。爰本年度健促計畫增訂「學生社團推動健

康促進活動競賽」，鼓勵社團辦理健康體位、健

康飲食、運動推廣等相關健康促進議題之競賽

活動，並以辦理次數、參與人數及成果佐證作

為評選依據，以提升健康行為養成之持續性及

推動成效。 

學生對交通安全的重視有待

加強，且常見在校區內車速

過快，學務處應運用時機給

予關心及勸導，現值冬季下

雨機率高，有可能路面濕

滑，請總務處督促戶外環境

總務處園管組：本組持續維護道路整潔及預防

颱風、豪大雨時造成路面及周邊排水溝(孔)淤

積，加強疏通清潔工作。 

學務處生健組：學務處除不定時執行交通安全

稽查外，配合學校師長通報及駐警小隊查察，

統計 115 年 1 月至 5月份共 149人次違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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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處理情形 

清潔工作，避免因路面濕滑

及砂石積聚造成意外事件。 

予以口頭勸導外，並依規定予以懲處，另於每

月交通違規公告時提醒同學遵守交通安全相關

事項。 

校內仍有不少同學使用自行

車，但對自行車騎乘方式不

夠熟稔，偶有於下坡處發生

摔車事故，學務處可於辦理

機車安全駕駛講習時適時辦

理自行車安全講習。 

學務處：學務處於會議結束，即以群信郵件通

知全校教職員工生，就單車騎乘安全注意事項

給予宣導。 

校區因屬開放式校園，行經

車輛除本校學生外，亦有大

量校外車輛，車速都不慢，

總務處再研議各重要路段有

無增設相關裝置之必要。 

總務處營繕組、園管組： 

1.114 年度校園交通安全改善總體檢及初步評

估報告已於 114 年 12月 30日核定，校園道

路標線標誌及鋪面均有建議改善事項，所需

預算約 1000萬，目前爭取經費中。 

2.115 年 4月 13日辦理校門口(機車停車場出

口)行人穿越道位置調整會勘，確認行人穿越

道位置後移，減少事故發生，預計 115 年 6

月 5日前施工完成。 

3.提供 115年 1月至 5月本校發生車禍事故路

段及原因等資料供營繕組召開交通管理委員

會評估路段改善或設備增設參考。 

校區內發生意外事故時，駐

衛警都能於第一時間到達現

場處理，但除制式化之處理

外，請總務處提醒保全員能

適時對發生事故之同學給予

關懷。 

總務處園管組駐警小隊： 

已加強職能訓練，以關懷的態度，圓滿協助事

件處理。 

參、業務單位報告： 

一、校園安全事件工作報告： 

(一)據校安通報資料統計顯示，114年12月至115年5月止計有校安事件50件，

如下表列： 

事件類別 通報件數/人數 

交通意外事件 14件(校內9件、校外5件)，受傷13人、死亡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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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性平事件 8件 

自殺、自傷事件 5件5人 

運動、休閒意外事件 5件5人 

疑似霸凌事件 4件4人 

其他意外傷害事件 4件4人 

糾紛事件(網路) 1件1人 

偏差行為 1件 

詐騙事件 3件3人 

師生遭騷擾事件 1件1人 

其他事件 4件 

(二)轉達宣導行政院與交通部通知『路口安全』與『停讓行人』之觀念，相關

資訊參考交通部安全入口網/行人下載專區。 

(三)持續請各系所轉達提醒同學注意安全： 

1.注意個人交通安全。 

2.氣候不佳不要從事戶外活動，從事團隊活動或登山請務必填寫校外教學申

請表，以利學校掌握。 

3.學生打工請注意交通安全及自身安全。 

4.至公眾場所飲料不離開視線及不隨意接受贈送的茶飲。 

5.新興毒品假借包裝上市，勿因好奇心致使自身染毒，大麻在國內未開放使

用仍屬第 2級管制毒品。 

6.校外賃居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危險，檢視賃居地熱水器裝置是否置於室外

且通風良好。 

7.從事水上活動應注意活動安全。 

8.近期詐騙活動仍非常盛行，請同學提高防範意識。 

(四)藥物防制宣導： 

1.新興毒品假借包裝上市，勿因好奇心致使自身染毒。 

2.大麻在國內未開放使用仍屬第2級管制毒品。 

3.行政院於113年11月14日公告依托咪酯(俗稱喪屍煙彈)列為二級毒品，吸食

者會呈現全身顫抖、極度恍惚等脫序症狀，除製造、運輸、販賣等行為加

重刑責外，施用或持有該類毒品，亦屬犯罪行為而有刑事責任。 

(五)依據「菸害防制法」規定，全國各級學校校園全面禁菸(對象包含教職員

工生與廠商)，本校配合實施與公告通知並張貼相關海報與布條，違規者依

防制法辦理(罰責)，亦全面禁止使用電子煙(含類菸品)，近期更常見於電子

煙油添加毒品，危害青少年健康，請各與會師長幫忙持續宣導。依據本校

114年 2月 12日第 749 次行政會議決議及 114 年 2月 24日簽奉校長核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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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實施營造無菸校園方案及酒害防制方案，請本校各單位共同落實辦理。桃

園市政府衛生局與環保局已於 114 年 4月 10日蒞校完成校園菸害防制聯合

稽查，當日本校未查獲吸菸違規情形。 

(六)交通新制宣導：駕駛未禮讓行人導致傷亡最重開罰 3.6 萬元自 6月 30日

實施；變造車牌重罰 7.2 萬元自 7月 15 日上路。 

(七)有鑑於近期大專校院發生交通安全傷亡事故案例(如公車進入校園不慎撞

到行人及學生於校外騎機車不慎發生車禍傷亡等)特別再次提醒下列交通安

全相關事項: 

1.開車、騎乘機車與路上行走請注意自身與周遭安全。 

2.開車請繫好安全帶，騎乘機車務必頭戴安全帽。 

3.請勿酒後開車或騎車。 

4.請勿危險與疲勞及無照駕駛。 

5.校內騎車與開車請注意限速，並注意行進方向。 

6.校內人行道與徒步區汽機車請勿進入，以維行人安全。 

7.請多利用交通部公路局推動駕訓補助方案(時間至 115年 11月 30日止，每

人補助 1300元，新北市與桃園市再加碼 1300 元)。 

8.建議額外做好完整保障請參考加保第三責任險、駕駛人傷害險、乘客險與

車體險(只限 3年內新車)。 

(八)霸凌防制宣導： 

1.校園霸凌之用詞定義： 

(1)學生：指各級學校具有學籍、學制轉銜期間未具學籍者、接受進修推廣

教育者、交換學生、教育實習學生或研修生。  

(2)教師：指專任教師、專案教師、業師、兼任教師、教官及其他執行教學

或研究人員。  

(3)職員、工友：指前款教師以外，固定、定期執行學校事務，或運用於協

助學校事務之志願服務人員。  

(4)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

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

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

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5)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校長及教師、職員、工友、學生(以下簡稱

教職員工生)對學生，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霸凌行為。 

2.反映電話： 

(1)教育部：1953 

(2)本校校安專線：09650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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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校外賃居學生安全訪視工作報告： 

(一)本校依教育部來函辦理114學年度校外賃居學生生活訪視，並請導師協助

調查校外賃居同學資料，計有90位同學83個賃居處所，後續學務處同仁及導

師協助現場訪視或由同學填寫線上表單自主檢查，對於學生校外賃居環境安

全疑慮處所列入後續追踪改善。 

(二)114學年度迄今計有 22位同學填寫線上表單完成賃居處所自主檢查。 
本校賃居學生統計 

系所年級 人數 處所 

體育研究所碩士班 2年級 1 1 

體育研究所碩士班 3年級 1 1 

體育研究所碩士班 4年級 2 2 

適應體育學系碩士班 3年級 1 1 

適應體育學系碩士班 4年級 2 2 

適應體育學系 5年級 2 2 

適應體育學系 3年級 4 4 

適應體育學系 2年級 2 2 

體育推廣學系 5年級 9 9 

體育推廣學系 4年級 2 2 

體育推廣學系 3年級 2 2 

體育推廣學系 2年級 11 11 

體育推廣學系原住民專班 1年級 2 2 

體育推廣學系原住民專班 4年級 1 1 

競技與教練研究所碩士班 4年級 1 1 

技擊系 3年級 1 1 

技擊系 5年級 1 1 

球類系 5年級 1 1 

競技運動原住民專班 4年級 1 1 

運動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3年級 1 1 

運動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1年級 1 1 

運動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1年級 4 4 

運動保健學系碩士班 2年級 7 7 

運動保健學系碩士班 3年級 5 5 

運動保健學系碩士班 4年級 2 2 

運動保健學系 5年級 1 1 

運動保健學系 4年級 12 11 

運動保健學系 3年級 2 2 

運動保健學系 1年級 1 1 

國際體育事務研究所碩士班 3年級 1 1 



6 

 

 

三、交通安全教育、事故及違規件數統計： 

(一)經統計 114 年 12 月至 115 年 5月 28日止，本校交通安全事故計 14件(其

中校內 9件、校外 5件)，共造成 1位同學死亡與 13位同學受傷。 

(二)114-2學期交通意外事件(14 件)較 114-1學期(9件)增加 5件，其中以

114 年 12月*6件、115 年 3月*3件較多，肇因多為騎車自摔、互撞與行

車不慎為多。 

114-2學期(統計至 5/28) 114-1學期 

校內 校外 校內 校外 

學生 教職員 學生 教職員 學生 教職員 學生 教職員 

9件 0件 5件 0件 4件 1件 2 件 2件 

共 9件 共 5件 共 5件 4件 

合計 14件 合計 9件 

(三)依數據統計分析如下： 

1.總計 14次事故，區分校內 9件，佔 64%，校外 5件，佔 36%。 

2.以發生地點分析： 

校內：9件(其中發生地點以校門口 2件、宿舍外環道路 3件與體大一路 2件

較多)。 

校外：5件。 

3.以發生原因分析：自摔、行車不慎及路況不熟所致。  

4.以車種分析:本學期均為機車發生事故 

5.以類型分析:3件均為雙方互撞、11件均為自摔，同學大多以機車做為交通

工具，危險度高，且速度稍快，一旦發生事故極易造成人員傷亡，請師長

協助加強宣導，務必減速慢行與頭部配戴安全帽，並確實注意車前狀況，

在精神狀況良好下使用交通工具。 

6.以傷亡分析:14 件事故共造成 1位同學死亡與 13位同學受傷。 

(四)請各系、所主管及導師協助宣導，校內、外行車請減速慢行；究其原因，

除對學校環境不熟外，多為天雨路況、駕駛時車速過快或未注意車前狀況所

致，學校除持續改善校內交通硬體設施，惟仍需對用路人加強宣教，行車時

放慢速度，以維安全。 

(五)再次重申，請各位師長同仁協助於課堂上宣導： 

1.務必減速慢行，並確實注意車前狀況，在精神狀況良好下使用交通工具。 

2.「發生交通事故時，先報警處理，如有傷患則優先送醫」，待警察完成登記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2年級 1 1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5年級 2 2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4年級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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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做後續處理，以保障自身權益。 

3.發生事故時，同學若需學校協助，可致電校安中心專線線： 0965-

000501。 

(六)持續加強實施交通安全輔導， 114年 12月至 115年 5月共 69件交通安

全違規(均為騎乘未戴安全帽與科技大樓停車場、健康中心救護車區域及田

徑場停車場違規停車)，請各系、所主管及導師協助宣導騎乘機車務必配戴

安全帽與依規定停放車輛。 

(七)轉達宣導行政院與交通部通知『路口安全』與『停讓行人』之觀念，相關

資訊參考交通部安全入口網/行人下載專區。 

(八)宣導交通部公路局年度『機車駕訓補助』資訊，時間至 114 年 11月 30日

止，相關資訊參考交通部公路局網頁。 

(九)為落實停車場管理與使用，發現部分無牌照汽機車停放於宿舍停車場，造

成管理與停車不便，相關做法如后： 

1.無牌機車:協請桃園市龜山區環保稽查分隊到校張貼公告，時間自當日起 7

天內如為車主請到學務處生健組(上班時間)或宿管室(下班與週休)登記領

取，逾期以廢棄物清理。 

2.無牌汽車:生健組先張貼公告與鎖車，如為車主請到學務處生健組(上班時

間)或宿管室(下班與週休)登記開鎖。 

3.同學如須報廢汽機車，請依現行做法辦理。 

(十)為維護學生宿舍區前方道路行車安全，針對違規停放車輛皆依校規予以鎖

車及校規處分。故，請各單位辦理考試或競賽活動時，於事前請向參與者加

強宣導，車輛務必停放於停車場或本校路邊停車格，切勿違規停放於紅線或

隨意停放路邊，以免影響用路人安全，或影響停車場出入口動線及大型公務

車輛(如垃圾車、環保車)出入宿舍區。 

四、衛生教育暨餐飲衛生工作報告 

(一)傷病及門診統計： 

1.急症傷病處理：114 年 12 月至 115 年 5 月份傷病統計，到健康中心量身高

體重、血壓、受傷擦藥、健康諮詢或身體不適者共計 247 位，其中有 16 例

為車禍致傷案例，2 例發生於校內；14 例發生於校外。 

2.義診服務情形：114 年 12 月至 115 年 5 月份看診統計，共計 186 人次看

診，其中看診科別比率最高依序為：復健科(165 位)、骨科(21 位)。 

(二)餐飲衛生工作報告： 

1.每周至學苑餐廳檢查，如不合格再次複檢。其中不合格項目經勸導後已改

善，已較少不合格項目。 

2.本（115）年5月28日教育部派員蒞校完成餐飲衛生輔導訪視作業，透過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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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檢視與專業建議，協助本校持續精進餐飲衛生管理機制，強化校園食品

安全把關作業。依本次輔導結果，早餐部整體多數項目尚符合規定，惟仍

需加強作業場所清潔維護、病媒防治、冷藏冷凍溫度監控、食材及包材標

示管理，以及校園食材登錄平臺資料完整性。後續本組將依輔導結果持續

追蹤改善情形，並督導業者落實餐飲衛生自主管理，以維護校園餐飲衛生

與食品安全。 

(三)健康促進活動，114年12月至115年5月執行概況如下： 

1. 114年12月9、10日午間12:10，業於學務處辦公室，辦理「健康促進系列頒

獎活動」完竣，分別為健康體位減重比賽及海報創意競賽，獲獎學生數總

計8位。 

2. 114年12月16日(二)上午10:40-11:40於科技B16教室業辦理「常見體檢異常

衛教講座」完竣，參加學生41人、教職員9人，共50人。 

3.115年4月28日業於科技B16教室，辦理「性教育(含愛滋防治)講座」完竣，

參加計學生31人、教職員5人，共計36人。 

(四)防疫業務報告： 

1.轉知衛生福利部「114-115年度COVID-19疫苗接種計畫」，公費接種對象擴

大為「滿6個月以上尚未接種之民眾」措施，再延長至本（115）年7月31日

止，請教職員生逕至校外合約醫療院所接種，以維護自身與校園健康安

全，其接種地圖查詢請參考流感新冠疫苗及流感藥劑地圖

https://vaxmap.cdc.gov.tw/ 

2.健康中心備有快篩劑及儲備口罩可供校內教職員生使用，請師長協助轉知

請有需求之單位、系所或師生可至健康中心領取。 

(五)提供多元生理用品：為協助不利處境、未隨身攜帶生理用品之學生可因應

緊急需求，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如衛生棉、護墊或衛生棉條)，本校設置

免費定點取用為本處健康中心(設置點業公告網頁)、學生宿舍D棟1、3F及E

棟2、5F之交誼廳及綜合體育館綠區1樓女廁共6處，另有定點販售1處為7-11

便利商店，請多加宣導周知。統計114年12月至115年5月(截至5/28止)共領

161份，其中以學生女宿為主要領取場所。 

五、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報告 

(一)每學年度透過新生心理健康普測篩選高關懷學生並即時啟動輔導機制，進

行及時的關懷與後續追蹤輔導，落實早期發現、早期介入的策略，預防或降

低危機事件的發生。同時，主動宣導並提供諮服中心之服務，請導師、教

師、教練主動關懷，多與學生見面談話，透過互動掌握學生狀態，並協助轉

介心理輔導相關資源，讓學生可以即時取得所需支持，降低危機事件發生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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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續進行資源教室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個案管理與輔導，辦理多元化形式輔

導活動，在新生入學前召開新生暨家長座談會、新生轉銜個案需求討論會

議、極重度特殊教育需求討論會議、課堂學習討論會議、親師座談會議，並

在開學一個月內召開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個人化支持計畫會議，114年 12月 1

日至 115 年 5月 27日諮詢會談計 621人次。完成教育部委託台灣評鑑協會

辦理「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輔經費及性別平等教育業務辦理情形」之書面

審查，檢核本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的辦學品質與執行成效。 

(三)持續辦理導師輔導研討會、輔導知能工作坊，深化導師輔導專業知能，並

提供個別諮商、個案管理、心理測驗、高關懷學生之狀態追蹤與輔導，114

年12月1日至115年5月27日諮商輔導計729人次;另，辦理性別教育、情感教

育、生命教育、心理衛生推廣活動，且視班級學生需求，提供班級座談、團

體會談、輔導活動，同時亦增加電話關懷、郵件諮詢的服務，以及不定期透

過學校學生電子郵件宣導諮商輔導相關資源，提升學生求助的可近性。大專

校院學生輔導工作評鑑係依據《學生輔導法》規定，以四年為一週期辦理。

完成教育部主辦、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承辦之大專校院輔導評鑑工作小組執行

的大專校院學生輔導工作評鑑(含實地訪視)，檢核本校輔導組織運作、專業

人力、實務成效及創新作為，確保校園心理支持體系完善。 

六、性平會報告： 

(一)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工作項目執行成果將於 115 年 9 月提

報性平會彙整，俾於 115 學年度上學期性平委員會議報告審議(本會擬於 115

年 7 月函知各一級單位提供執行成果)，敬請各單位配合時程辦理。 

(二)本校於 115 年度接受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業務書面審查，感謝各單位依權

責分工協助填報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6 條、23 條第 3 項規定，本校教職員工職前教育、新

進人員培訓及在職進修等，應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內容，且各類人員(包含全

體教職員工)完訓比率應達 90%以上，爰依前揭法規及本校 114 學年度性別平

等教育工作計畫辦理教職員工性別平等研習課程，敬請各位師長、同仁踴躍

參加，共同提升本校性平教育法治觀念及素養。 

(四)本會於本(115)年 5 月 14 日至 28 日辦理「115 年度校園性別友善空間問卷調

查」，感謝各位單位同仁踴躍填寫並協助轉發訊息。 

肆、提案討論：無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裁示： 

一、有關行人徒步區施工單位車輛車速過快，請總務處營繕組叮囑施工廠商小

心駕駛，尤其校園內需特別注意行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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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學苑餐廳地下室及二樓空間活化規劃供學生使用之空間案，請學務處

及總務處評估規劃。 

三、後山產業道路通往迴龍方向之車輛，除本校師生騎乘駕駛外，尚有非本校

師生騎乘駕駛，常因未注意行車安全而肇生事故，請總務處發函該路段交

通管理單位，協助研擬增加用路人安全之方案。 

四、體大一路行政大樓前影響交通動線需塗銷之停車格，請總務處儘速完成。 

五、為維護校園安全，請駐衛警保全應做好人員管制，亦請總務處做好保全員

值勤教育訓練。 

柒、散會：115年 6月 9日 11時 30分 


